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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韩国处方减肥药”

长兴的新双龙购物广场，地处城南繁

华闹市区，内有多家女装销售店，颇受本地

女性的青睐。李笑手中的减肥药，就是从

这里一楼一家女装店的老板娘那里买来

的。“我之前在这家店买过衣服，加了老板

娘的微信。看见她在朋友圈里发广告，说

她吃了一款韩国减肥药，暴瘦了十几斤。

我心动极了，花1750元购买了30天的使

用量。”李笑告诉记者。

李笑手中的减肥药，是用透明包装纸

包裹着的，包装上没有任何相关文字。“老

板娘拿给我的时候，是放在一个大的快递

包装盒里，没有正规包装。我当时还质疑

了，老板娘说这是进口药，包装就是这样

的。”李笑说。

通过李笑的微信好友推荐，记者添加

了老板娘丁敏（化名）的微信，看见她在朋

友圈里不是“晒”衣服就是“晒”减肥药的疗

效，还经常贴出“瘦身打卡监督禁互加”微

信群的聊天记录来说明这款减肥药的

效果。

据了解，这个微信群是由丁敏的合伙

人——服装店的另一个老板娘王芳（化名）

创建的。记者进群之后，看见王芳经常要

求大家“有问题可以咨询，其他东西不要乱

发”。

“认识我们俩的都知道，这段时间我们

瘦了很多。好多人咨询我们怎么瘦的。一

开始，我想自己吃吃就好了，毕竟开店很

忙 ，无暇顾及太多，但问的人太多了，好多

客人要求我帮忙代买。”丁敏在群里说，“我

就是吃这个韩国处方减肥药瘦下来的，它

在韩国很有名，还经常上电视的。”

“需要和大家说明的是：这个药是独家

的，跟其他微商说的减肥药是不一样的！

韩国人把这个拿来当保持体重的日常备用

药。”丁敏又在朋友圈里发消息说。

不少爱美女士购买了这款减肥药，丁

敏把购买记录也晒在朋友圈里，并将买药

人拉进“瘦身打卡监督禁互加”微信群，指

导大家怎么吃药。“切记要下午三四点吃药

哦！一天一次，不要早上吃啊，早饭要吃

好，午饭吃得饱，零食也可以吃！每日份药

有4颗，每颗都是不同功效的：分解脂肪、

保护肝脏、补充维生素、抑制食欲。”

吃了以后人发抖

事实上，像李笑这样吃了药之后出现

不良反应的，并不在少数。“我今天吃了药，

怎么感觉手在抖？”A女士在瘦身群里抛出

疑问后，B女士也在群里附和“我刚吃的时

候也是手抖，全身都在抖”。C女士则表

示，她还出现了口干、胸闷和精神恍惚、厌

食等症状。面对大家的疑问，丁敏和王芳

解释，“这是正常的，说明脂肪代谢比较快，

而且这药里有一颗是抑制食欲的。”

真的是这样吗？

“接到市民的反映后，我们将这款减肥

药送到有关部门进行成分检测。”长兴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中队长任斌延介

绍。令人大吃一惊的是，经初步鉴定，这款

减肥药内含有麻黄碱（制冰毒原料）以及国

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的主要成分。

“以前那些问题减肥药，基本都是添加

禁药西布曲明。这次查出了麻黄碱。这东

西可以用来制作冰毒，能加快新陈代谢。

确实能起到减肥作用，但服用者会头痛、肠

胃不适等，还会引起心血管疾病。”任斌延

介绍说。

这种药属于假药

7月25日下午，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联合长兴县公安局，在新双龙购物广场

抓获了王芳和丁敏。

经查，丁敏与王芳都是长兴本地人，今

年都30岁。由于两人都长得比较胖，今年

6月，两人在朋友介绍下添加了一个微商

（目前在逃），并从对方手里购买了减肥药，

价格为1750元/套。

两人服用了一段时间后，体重下降明

显，身边的亲戚朋友以及服装店客户等纷

纷向她们咨询如何减肥。这时，那个微商

告诉她们：若一次性订购5套，价格可以降

为1200元/套。

一来一去存在着550元的差价优惠，

王芳和丁敏觉得有利可图，商量后决定在

微信朋友圈推广，便向微商一次性订购了

5套减肥药。

5套减肥药很快卖空，王芳和丁敏得

到了首笔收益。看着轻而易举“赚”来的

钱，两人喜出望外，立即向那个微商加大了

订购量，直到案发前仍在销售。

经湖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认定，

这类减肥药并非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均为

微信订购，货源不明，包装上没有任何中文

标识，更没有进口药品批准文号，属于假

药。目前，王芳、丁敏因涉嫌生产、销售假

药罪，已被长兴警方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联合执法

被群主移出微信群

2018年5月31日，山东省平度市法院

立案庭法官于建平建立微信群，平度市律

师、法律工作者通过相互邀请的方式可以

加入这个群。柳某由其他律师邀请入群。

2018年6月7日，刘德治成为群主。6月9

日，刘德治在群内发布《群公告》，并@所有

人，主要内容为：请大家实名入群；群宗旨

主要交流与诉讼立案有关的问题；群内不

准发红包；群内言论要发扬正能量，维护司

法权威；违者，一次警告，二次踢群。

2019年1月21日，柳某先后在群内发

布与诉讼立案无关的视频及评论，刘德治

就上述内容提醒柳某注意言行。但柳某未

予理睬，并与群成员何某在群内发生争

执。经刘德治提醒后，柳某仍继续发布相

关言论。当晚9时许，刘德治将柳某移出

微信群。

要求群主赔礼道歉

被踢群后，柳某遂诉至平度市法院，此

案经青岛市中级法院指定管辖至莱西市法

院审理。柳某诉称，他在平度市法院为方

便向律师、法律工作者提供诉讼服务而建

立的“诉讼服务群”内正常聊天发言时，被

群主刘德治以莫须有的理由无端移出群

聊，并在其他律师拉他重新入群时予以拒

绝，使他无法进入这个微信群。柳某认为，

刘德治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要求

刘德治重新邀请他进入这个微信群；要求

刘德治连续3天在群内向他公开赔礼道歉；

要求刘德治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诉讼过程中，柳某撤回诉讼请求第1

项；变更诉讼请求第2项为：要求刘德治通

过书面形式或视频形式赔礼道歉；变更诉

讼请求第3项为：要求刘德治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2万元。

刘德治答辩称，柳某被移出群聊是群

主的个人行为，应驳回其起诉。首先，从这

个群的性质和目的看，这个群是个人建立

的，目的是供不特定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

相互交流、讨论诉讼和立案方面的有关问

题。将发表不当言论的柳某移出群聊是群

主对本群进行管理的自治行为，符合群

规。其次，刘德治没有侵犯柳某的任何权

利，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刘德治将柳某移

出群聊的行为不是侵权行为，没有损害事

实、过错和因果关系，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

成要件。

一审驳回原告起诉

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群组内的成员，均

为法律职业者，应带头维护清朗网络环境，

使群组内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刘德治行

使互联网平台赋予群主的功能权限，将他

认为不当发言的柳某移出群组，是对“谁建

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自治规则的运

用。本案中，群主与群成员之间的入群、退

群行为，应属于一种情谊行为，可由互联网

群组内的成员自主自治。刘德治并未对柳

某名誉、荣誉等进行负面评价，柳某提出的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主张，是基于他被刘

德治移出群组行为而提起的，不构成可以

提起本案侵权民事诉讼的法定事由，不属

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法院据

此作出裁定：驳回原告柳某的起诉。

宣判后，包括原告柳某在内的双方当

事人，都当庭表示不上诉。

将成员移出群聊，群主成被告

“踢群第一案”认定“踢人”是群主自治行为
《山东商报》王晓迪

29日，山东省莱西市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柳某诉被告刘德治名誉

权纠纷案并当庭作出裁定：驳回原告柳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元，不予退

还。这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将成员移出群聊，群主成被告”案一审尘埃落定。

体重减下去了，人却抖起来了

减肥药里竟含“毒”
见习记者 徐冬梅 通讯员 李潇潇

看着自己包裹在连衣裙里的一

身肉，长兴的李笑（化名）下定决心要

减肥。今年31岁的李笑已是2个孩

子的母亲，身体不错，可就是“肉

多”。为了减肥，她报了个健身班，呼

哧呼哧锻炼了好几天，人都要累瘫

了，体重却稳如泰山。这时，她听说

了一个“好消息”：有一种韩国处方减

肥药，吃1个月能瘦15斤，而且没有

副作用。

李笑心动不已，迅速从一家服装

店的老板娘那里，购买了这种药。连

吃了7天后，她果然瘦了3斤。可

是，不良反应也随之而来——手抖、

胸闷、精神恍惚、口渴……“这减肥药

到底靠不靠谱？”忐忑不安的李笑向

本报记者报料。在记者的帮助下，她

又将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和公安

部门。

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这款热销的

减肥药中，竟含有麻黄碱（易制冰毒

原料）及精神药品成分。

近日，长兴县市场监管局联合长

兴县公安局，抓获了2名涉嫌生产、

销售假药罪的嫌疑人。

减肥药由微商快递过来

查获的减肥药


